
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3年度
行政执法检查（双随机检查）计划

根据市发展改革委要求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委执法

检查工作实际，制定2023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如下：

一、主要执法领域

（一）投资项目执法领域

1. 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监督检查。

检查项目：见行政检查单。

检查主体、检查对象、检查方式和检查比例：区发展改革委按照职

责权限，对2022年以来新增的审批项目，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或者现

场检查方式实现执法检查对象全覆盖。

检查频次：2023年开展一次线上集中检查，确需开展现场检查

的，一般不超过一次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项目单位可以视情况开展多次

现场检查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是否依法取得项目审批文件及是否对建设地点或者

对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；是否未经批准或者不符合规定的

建设条件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；是否弄虚作假骗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

或者投资补助、贷款贴息等政府投资资金；是否擅自增加投资概算；

是否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；是否无正当理由不实施或

者不按照建设工期实施已批准的政府投资项目；是否按照规定将政府投资

项目审批和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文件、资料存档备查或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

毁弃项目有关文件、资料；是否通过在线平台如实填报项目基本信息。

2. 对内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的监督检查。



检查项目：见行政检查单。

检查主体、检查对象和检查方式：区发展改革委按照职责权限，对

2022 年以来新增的核准和备案项目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或者现场检查

方式开展执法检查。

检查比例频次：按照《关于印发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企业投资项

目核准和备案领域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京发改规

【2023】3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对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投资项目按照50%

的比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2023年开展一次线上集中检查，确需开展现

场检查的，一般不超过一次。对信用等级为B的企业投资项目2023年开

展一次线上集中全覆盖检查，确需开展现场检查的，一般不超过一次，

对信用等级为C和 D的企业投资项目2023年开展两次线上集中全覆

盖检查，确需开展现场检查的，一般不超过两次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是否依法取得项目审批文件及是否对建设地点或者

对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；是否未经批准或者不符合规定的

建设条件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；是否弄虚作假骗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

或者投资补助、贷款贴息等政府投资资金；是否擅自增加投资概算；

是否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；是否无正当理由不实施或

者不按照建设工期实施已批准的政府投资项目；是否按照规定将政府投

资项目审批和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文件、资料存档备查或转移、隐匿、篡

改、毁弃项目有关文件、资料；是否通过在线平台如实填报项目基本信

息。

3.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的监督检查。

检查项目：见行政检查单。

检查主体、检查对象、检查方式和检查比例：区发展改革委按照职



责权限，对 2022 年以来新增的核准和备案项目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

或者现场检查方式实现执法检查对象全覆盖。

检查频次：2023 年开展一次线上集中检查，确需开展现场检查的，

一般不超过一次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可以视情况开展多次现场检查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企业是否依法办理核准备案手续，是否存在以分拆

项目或者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不正当手段申请核准或备案。

（二）招投标执法领域

检查项目：见行政检查单。

检查主体、检查对象、检查方式和检查比例：区发展改革委按照

职责权限，对2022年我委核准招标方案的已开工项目，通过“互联

网+监管 ”或者现场检查方式实现执法检查对象全覆盖。

检查频次：一般不超过一次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项目单位可以视情

况开展多次检查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项目招标方案审批核准情况；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

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情况；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执行招标制度的情况。

（三）节能执法领域

检查项目：见行政检查单。

检查主体、检查对象、检查方式和检查比例：区发展改革委按照

职责权限，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或者现场检查方式实现执法检查对

象全覆盖。

检查频次：一般不超过一次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可以视情况开

展多次检查。

1. 对用能单位节能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检查对象：除市级重点用能单位外，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2000



吨以上不满 1 万吨标煤的用能单位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是否按照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；是否存在使

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、生产工艺情况；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单位产

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情况；是否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

消费实行包费制。

2.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检查对象：2021 年以来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是否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；是否按照规定进行节能

审查，并通过节能审查；是否以拆分项目、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

通过节能审查；是否落实节能审查意见要求。

3. 对节能服务机构开展监督检查。

检查对象：2021年以来开展节能报告编制及其他业务的节能服务

机构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节能服务机构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等

报告的真实性。

4. 对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检查对象：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，被列入强制性清洁生

产审核名单的单位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是否按照规定公布能源消耗情况；是否实施强制性

清洁生产审核或者在清洁生产审核中弄虚作假；是否不报告或者不如

实报告审核结果。

（四）价格监测领域

检查项目：见行政检查单。

检查主体、检查对象、检查方式和检查比例：区发展改革委按照



职责权限，对价格定点监测单位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或者现场检查

方式实现执法检查对象全覆盖。对价格监测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拒绝配合

或者拒绝提供信息的，随时发现随时检查。

检查频次：一般不超过一次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被监测单位可以视

情况开展多次检查。

主要检查内容：定点单位是否存在虚报、瞒报价格监测信息行为；

是否存在伪造、篡改价格监测资料行为；是否存在拒报或屡次迟报价格

监测信息行为。价格监测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是否存在拒绝配合或者拒绝

提供信息的行为。

二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全面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

上述各领域无论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方式还是现场检查方式

开展检查，均严格落实“双随机”工作要求，随机抽取执法人员，随机

匹配执法对象，执法检查结果及时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切实推进廉洁公正文明执法

加强行政执法监督，促进执法人员履职尽责、廉洁自律、公平公正

执法。严控执法过程中出现不文明执法以及吃、拿、卡、要等违规问

题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“零容忍”。


